工程审计学院2024级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细则
根据《南京审计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细则》相关规定，工程审计学院2024级工程管理、工程造价及工程审计三个专业转专业工作细则如下：
一、申请对象
2024级工程管理、工程造价、工程审计专业本科学生。
二、申请条件
学生申请院内专业互转，须满足课程考核合格、无违纪记录，且平均学分绩点达到专业转入最低控制线（GPA≥3.0）。
三、招收计划
根据学院发展规划、办学条件、社会需求、毕业生就业状况等因素综合确定，各专业可接收人数，见下表：
	序号
	专业名称
	拟接收转入人数上限

	1
	工程管理
	10

	2
	工程造价
	10

	3
	工程审计
	20


四、工作程序
1．在教务处规定的截止时间前，学生填写《南京审计大学大类培养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》（每人限报一个专业）并准备支撑材料，逾期不再接受补报申请。
2. 由学院（学位）教学委员对申请转专业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核。在符合条件的申请者中，学院按绩点从高到低，在核定计划名额内择优确定转入名单。若申请人数超出各专业可接收人数，以绩点高低进行评定，绩点相同，则以是否存在必修课不及格，英语、计算机等级考试，学科竞赛、社会实践情况作为参考。
[bookmark: _GoBack]3．学院确认拟转专业学生名单并完成公示，报送《2024级工程审计学院大类培养拟转专业学生名单汇总表》至教务处。
五、注意事项
1．转入新专业的学生执行新专业的培养计划，教学要求相同的课程的学分可相互抵认，转入专业中未取得必修课程必须补修；原所在专业已学课程，转入专业不作要求的，其学分可计入公选课。
2．已参加过特色项目选拔或优秀转专业的学生，不得申请大类培养学院学生转专业。
3．学生转专业申请被批准后一般不得申请退转。
